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作为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测导航”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规定，对华测导航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和上市后股本变化情况 

华测导航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数量为 8,940 万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237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7]180 号）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2,980 万人民币普通股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华测导航”，股票代码“300627”。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1,920 万股。 

2017 年 11 月 3 日，公司实施完成 2017 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

向 255 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共计 407.25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12,327.25 万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2,327.25 万股，其中首发前限售

股为 8,9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52%；股权激励限售股为 407.25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3.30%；高管锁定股为 24.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无限



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2,955.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98%。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朴东国、王向忠、王杰俊、宁波尚坤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坤投资”）、苏州方广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方广资本”）以及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信德”）。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所做

的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股东朴东国、王向忠承诺：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及通过上裕投资、尚坤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持有及通过上裕投资、尚坤投资间接持有之公司于本次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即 2017 年 9 月 21 日）股票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在职

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票减持的价格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

实履行上述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若本人自公司离职，则本人自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若本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



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2）公司股东王杰俊承诺：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及通过上裕投资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

人直接持有及通过上裕投资间接持有之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若公司

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公

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即 2017 年 9 月 21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

下，本人仍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 

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在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下，本人仍将忠

实履行上述承诺。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若本人自公司离职，则本人自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若本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本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

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 



（3）公司股东尚坤投资、广发信德承诺：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合

伙企业/本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

合伙企业/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之公司于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若本合伙

企业/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

司所有。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

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 

（4）公司股东方广资本承诺： 

自本合伙企业于 2015 年 2 月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公司股票 390 万股股份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合伙企业通过增

资方式取得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若本合伙企业违反上述

承诺，本合伙企业同意实际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本合伙企业将严格遵

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

务。 

2、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股东尚坤投资承诺： 

① 公司股票上市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② 公司股票上市十二个月后的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且该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 5%。本合伙企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平台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转让发行人股票。 

③ 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合伙企业将不会减持公司股票：（1）公司或

本合伙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2）本

合伙企业因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



月的。 

④ 本合伙企业承诺在实施减持时（且仍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

五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在减持发行人股

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发出相关公告。 

⑤ 但若本合伙企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则

本合伙企业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本合伙企业

在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

司股本总额的 1％。 

⑥ 若本合伙企业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并导致本合伙企业不再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时，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的受让方应当在本合伙企业

该次减持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本承诺函第五条的规定。 

⑦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若因本

合伙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

力等本合伙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发行人损失的，

本合伙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⑧ 以上股份不包括本人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公司股份。 

（2）公司股东朴东国、王向忠、王杰俊承诺： 

① 自公司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且本人承诺或依法规定的股份锁定期

届满后，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人将不会减持（若有）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

公司或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本人因违

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②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转让相关股份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且若因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

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和发行人损失的，本人将依法

赔偿损失。 



（二）股东朴东国、王向忠、王杰俊及宁波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已于2018年3月2日签署承诺函，承诺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5日披露的公告《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5）。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情形。 

三、经核查的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东所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26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25,254,3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9%，本

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6,708,5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6 户，其中法人股东 3 户，自然人

股东 3 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担任公

司职务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质押股份

数量（股） 
备注 

1 朴东国 
董事、总

经理 
2,758,955 2,758,955 689,738 1,072,000 注 1 

2 王向忠 
董事、副

总经理 
2,345,111 2,345,111 586,277 682,000 注 1 

3 王杰俊 
董事、副

总经理 
1,103,582 1,103,582 275,895 410,000 注 1 

4 尚坤投资 - 12,415,295 12,415,295  8,525,295 3,890,000 注 2 

5 方广投资 - 3,900,000 3,900,000  3,900,000  0  

6 广发信德 - 2,731,365 2,731,365 2,731,365 0  

合计 - 25,254,308 25,254,308 16,708,570 6,054,000  

注 1：公司股东朴东国、王向忠、王杰俊，因其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注 2：公司股东宁波尚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直接持有限售股份 12,415,295

股，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2,415,295 股。因其有股份中有 3,89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所以本

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8,525,295 股，在质押股份解除质押后，解除质押的 3,890,000



股可上市流通。 

5、对于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法人或个人对其间接持有的股份作出限售

承诺的，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

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6、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承诺，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减持股份将同时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相关股东在减持股份时严格

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相关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

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华测导航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慧娟                 张  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20 日 

 




